
行政奖罚标准作业规程

1 目的

规范行政奖罚的标准及奖罚程序，确保公司行政奖罚有法可依，适度合理。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含）以下人员的行政奖罚处理。

3 职责

（１）总经理负责公司机关员工和管理处员工记大过与记大功以上行政奖罚决定的审批。

（２）人事部负责公司行政奖罚工作的组织实施与决定复核。

（３）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行政奖罚工作的提出。

4 程序要点

（1）奖罚原则

有功必奖，有过必罚；依法管理，执法必严；奖罚面前，人人平等。

（2）奖罚形式

a)奖励：嘉奖、记小功、记大功、晋升工资、晋职。

b)处罚：警告、记小过、记大过、降级（薪）、解聘（劝退、解雇、自动离职）

（３）奖罚标准

a)嘉奖１次奖１天岗位工资，警告１次扣１天岗位工资。

b)记小功１次奖３天岗位工资，记小过１次扣３天岗位工资。

c)记大功１次奖当月岗位工资，记大过１次扣当月岗位工资。

d)一年累计嘉奖３次者，加记小功１次；一年累计记小功３次者，加记大功一次。

e)一年累计警告３次者，加记小过１次，一年累计记小过３次者，加记大过一次。

f)一年累计记大功两次，晋升一级工资，一年累计记大过两次给予解聘。

（４）奖罚条件

　a)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建议给予嘉奖、记小功、记大功的奖励：

对提高公司信誉，做出显著成绩者；

发现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者；

为保护公司、员工和顾客生命财产安全，见义勇为者；

提出合理化建议，经实施有显著成绩者；

严格控制费用，节约开支有显著成绩者；

拾金不昧，做好人好事事迹突出者；

在抗洪、灭火、防风工作中有突出表现者，

接待业主及客人、受到一致好评者；

工作中任劳任怨、记小功１次奖３天岗位工资

有效举报违法、违规行为者；

其他应给予嘉奖、记小功、记大功的行为。

　b)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建议晋升、调薪奖励：

表现优异，半年之内的月度绩效考评分数有３次列本部门第一者；

工作有突出贡献者；

有突出才能、为公司急需者；

为同行业竞相争取者。

c)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建议给予警告处罚：

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务者；

拖延执行上级指令及时效制规定，影响工作进度，尚未造成损失者；



仪容不整，影响公司形象者；

在办公室或公共场所发泄个人不满情绪，造成不良影响者；

无故串岗，闲聊、乱丢果皮、杂物者；

未经主管领导同意私自调班、调休者；

使用亵渎性或辱骂性语言者；

其他不认真工作、不文明、不道德行为，需给予警告处分者。

　d)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建议给予记小过处分：

一年内给予警告处分３次者；

违反标准作业规程，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尚未造成公司利益损失者；

捏造请假理由或伪造有薪假期证明，经查证属实者；

公司机关员工工作时间睡觉者；

未经许可出借公司财物者；

辱骂同事或管理人员，情节严重者；

向他人误传个人或他人薪金数额者；

拾遗不报，造成不良影响者；

随身携带考勤卡，代他人打卡，授意他人打卡，涂卡、冒签卡一次者；

旷工一天者；

擅自挪用公款在１０００元（含）以下者；

管理处员工对住户服务时，违反时效制规定，造成住户投诉者；

其他有碍生产安全或管理，但未造成经济损失，须给予记小过处分者，

　e)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一年内给予记小过３次者；

造谣惑众，挑拨是非，有事实证明但尚未造成恶劣影响者；

管理处员工工作时间睡觉者；

违反标准作业规程，造成公司利益受损者；

私配办公室、宿舍及营业区钥匙者；

随身携带考勤卡，代他人打卡，授意他人打卡，涂卡、冒签卡两次者；

旷工两天者；

明知有病而有意拒绝接受公司指定体验、治疗或防疫注射者；

故意浪费公司财物者；

擅自挪用公款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者；

服务态度差，遭住户合理投诉者；

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需给予记大过处分者。

　f)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建议给予降职、降薪处分：

管理不善者；

多次重复违反公司标准作业规程，但未造成严重后果者；

一年内记大过一次，记小过两次者；

绩效考评连续两个月考评分数均为未位者；

其他须给予降职、降薪的处分者。

　g)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建议给予劝退。劝退人员如果在试用期的，公司无须提前即可

通知员工办理正常离职手续。劝退人员属公司正式员工（含聘用工），一般情况下需提前一

个月通知员工或以一个月工资作补偿后即刻辞退员工（劳动合同特殊约定的按《合同管理

标准作业规程》办理）：

绩效考评分数在６０分以下者；



连续３个月考评分数均为未位者；

半年度或年度绩效考评分数不合格者；

其他须给予劝退处分者；

　h)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建议给予解雇。解雇员工无须提前通知，不给予工资以外的任

何经济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保留追究其有关责任的权利。

　一年内给予记大过处分两次者，

赌博、吸毒、盗窃或参与其他违法活动，被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者。

泄窃公司机密，贪污、挪用公款在２０００元以上者；

在公司无理取闹且先动手打人者；

造谣惑众，挑拨是非或以强暴手段唆使他人怠工或罢工，情节严重者；

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贿赂为自己牟取私利者；

擅用公司名义在外招摇撞骗有损公司利益、声誉者；

利用社会不良分子解决公司内部问题者；

故意损坏公司设备、工具、原材料及重要文件者；

遇非常事变，借故逃避义务，致使公司财物蒙受损失者；

对公司员工及其家属实施威胁、暴行者；

长期迟到、早退者；

疏于职守，给公司造成较大损失者；

向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或资料者；

服务态度恶劣，损害住户或客户利益，影响公司声誉者；

窃取公司机密、技术资料或财物者；

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须给予解雇者。

（５）奖罚程序

a) 部门负责人向人事部提出，人事部给予《奖罚单》。

b)审核。部门依据奖罚条件或（及）《绩效考评管理标准作业规程》进行以下审核，并将审

核意见记录在“部门意见”栏，并签名确认：

建议内容是否真实、清楚、完整。

奖罚标准是否恰当。

　c)人事总得和核。人事部经理依照用人部门上述程序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记录在

“人事部意见”栏，并签名确认：

部门意见真实、奖罚恰当的按正常手续办理；

经审核，用人部门意见不真实或奖罚标准欠恰当的，人事部须将调查情况附于《奖罚单》

后一章报总经理审批。

　d)审批。管理处经理负责管理处员工记大过与记大功以下决定的审批。总经理负责其他

决定的审批。

用人部门和人事部意见统一时，总经理（管理处经理）在一日内给予审批意见。由人事部

按正常手续办理；

用人部门和人事部门意见不统一时，总经理（管理处经理）在两日内给予审批意见。

　e)资料处理：

涉及调薪的资料处理：

——人事部将审批后的《奖罚单》复印一份，复印件公布在“员工公告栏”内；

——原件创刊在〈转正、晋升、降职、调薪表〉后，按〈转正／晋升／降职／调薪标准作

业规程〉处理。

劝退、解雇、自动离职人员资料的处理：



——人事部将审批后的《奖罚单》复印一份，复印件公布在“员工公告栏”内；

——原件附在〈员工离职表〉后按〈员工离职、内部调职标准作业规程〉办理。

嘉奖、记小功、记大功、警告、记小过、记大过人员资料的处理：

——人事部将审批后的〈奖罚单〉复印两份，原件存入员工本人人事档案并记录；

——一份复印件公布在“员工公告栏”内；

——一份复印件于次月初报财务部核发奖罚工资。

　f)员工对奖罚有异议的按《员工投诉与行政复议标准作业规程》处理。

　h)记录

人事部文员将员工奖罚情况记录在《员工花名册》及员工人事档案的《员工记录表》内；

人事部文员交员工奖罚情况记录在人事月报的《当月奖罚统计表》内，并于次月初与《奖

罚单》一齐报财务部核发奖罚工资。

（６）本规程作为员工转正、晋升、降级、调薪、劝退、解雇等人事处理工作的依据之一。

５　记录

６　相关支持文件

　（１）《转正、晋升、降级、调薪标准作业规程》

　（２）《员工离职、调职标准作业规程》

　（３）《员工投诉行政复议标准作业规程》

　（４）《人事月报管理标准作业规程》


